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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网5月31日讯 银行的营销短信，不少手机用户都收到过。但如果营销短信影响到
了手机用户的生活，则让人无法忍受。例如山东市民贾某某多次收到了招商银行青
岛分行发送的短信和邮箱商业性信息。不堪其扰下，曾向相关部门投诉。而信网在
调查中发现，其实大多数市民并不知情何时授意过银行向其发送营销短信，甚至有
的多次致电人工客服要求退订营销短信和电话，但屡屡失败。据悉，针对电话、短
信营销骚扰，工信部曾下发《通信短信息和语音呼叫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如用户认为其受到商业性短信息或商业性电话侵扰，可向12321受理中心进行投
诉。

不堪其扰银行营销短信进行投诉

2019年，山东市民贾某某多次收到招商银行青岛分行发送的短信和邮箱商业性信息
。不堪其扰下，他认为银行发送的营销信息属于侵权，违反其自由选择权，于是将
此事投诉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以下简称：青岛银保监局)，
要求予以处理并赔礼道歉、处罚整改、举报奖励。

青岛银保监局收到贾某某的投诉后，经过核查并调阅贾某某的开户信息以及开户申
请材料，发现贾某某反映的招商银行向其发送营销短信情况属实。但结合贾某某在
招商银行的开户申请材料，其中“申请开立招商银行个人存款账户须知”第十条显
示：“申请人同意招商银行按照其留存的手机号码或电子邮箱等信息向申请人发送
相关优惠说明。”根据以上账户须知内容，青岛银保监局认为贾某某在开户时曾认
可招商银行向其发送相关营销信息。

而另一方面，招商银行青岛分行在接到客户贾某某投诉的情况后，也表示已为贾某
某设置营销短信发送限制。综上，青岛银保监局结合调查情况作出办理结果，并多
次致电贾某某拟向其告知结果，但贾某某坚持必须以电子邮件形式获取办理结果。

随后贾某某将青岛银保监局告上法庭。根据两次开庭审理，法院认为，青岛银保监
局在涉案投诉办理中已充分、积极履行法定职责，且通过行政复议，贾某某亦已得
知青岛银保监局对其投诉的办理结果，现因其自身原因导致其在行政行为程序中未
获取涉案办理结果，其提起的本案诉讼不具有通过行政诉讼予以救济的诉讼利益，
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依法应予驳回。而贾某某请求撤销银保监会作出的37号《复
议决定》，亦不符合起诉条件，应一并予以驳回。综上，在两次开庭审理中，法院
都驳回了贾某某的起诉。

客户不知情何时授意银行发营销短信

根据以上投诉案例，信网发现招商银行青岛分行确实向贾某某发送了营销短信，而
银行之所以频发营销短信，关键取决于贾某某曾在该银行机构开户的申请材料里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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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过。

信网调查了解到，其实大多数银行机构在办理开户时，都会填写开户申请材料，但
多数柜员只会提醒客户核对个人信息后在申请材料上签字即可，并不会一一告知申
请材料上的内容，这就导致了许多客户并不知情自己在开户申请材料上的签名，也
在同时授意银行向其发送营销短信。

与贾某某一致，市民李女士的工资银行卡也是在招商银行办理的。她表示自己几乎
每周都会收到招商银行的营销短信和营销电话。李女士告诉信网，不止招商银行，
平常她经常能收到各种银行的相关营销短信、电话，有的是推销理财，有的是推销
贷款，而她根本不记得何时授意过银行发送营销短信。

李女士称，她能理解银行营销的需要，但在她接二连三接听营销电话后表达出不需
要此类营销产品后，她认为银行就应该做相关记录，避免再次致电打扰客户。“但
显然这些银行的营销攻势并没有尊重我的意愿，而是屡次再致电、频发短信。我有
的时候上班、开会或者有急事的时候经常能接到这样的电话，不接电话前以为是客
户或者其他紧急的来电，一接起来是银行营销电话别提多烦了，像是骚扰一样。”

5月27日，信网记者来到招商银行青岛某支行，已办卡为由咨询了该行的工作人员
，对方表示交易类的提醒短信是需要客户本人来银行确认开通，而一般的营销短信
都是由总行发出，而营销短信是否需要客户同意接收她并不清楚，但如果客户不需
要可以短信退订或致电退订。而在自助机开卡中，信网也并未看到任何营销类短信
发送的同意细则。对于办理的新卡，之后是否会接收到营销短信，该工作人员并不
知情。

退订营销短信难可投诉

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出于经营的需要，不可避免的需要向在其机构办理银行卡的客
户发送短信，一些正常的交易提醒短信无可厚非，但过度的营销短信可能会干扰到
客户的正常生活，引起纠纷。

信网查询了解到，近几年不少市民对于频繁的营销短信和无法退订的营销骚扰深恶
痛绝，甚至在百般无奈下起诉银行。如(2015)沪一中民六(商)终字第107号刘某某等
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案件中刘先生为方便扣缴交通违章罚款，向某银行办理了一张
银行卡。之后，他的手机收到多条银行平台发送的短信。刘先生向银行投诉后却未
得到解决，不堪其扰下将该银行告上法庭。

2020年8月31日，工信部下发《通信短信息和语音呼叫服务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拟整治电话、短信营销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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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指出，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用户同意或者请求，或者用户明确表示
拒绝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短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用户未明确同意的，视为
拒绝。用户同意后又明确表示拒绝接收的，应当停止。而短信息服务提供者发送端
口类商业性短信息的，应当在短信息中明确标注通过其服务发送短信的组织或个人
的名称、联系电话，提供便捷和有效的拒绝接收方式并随短信息告知用户，不得以
任何形式对用户拒绝接收设置障碍。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明确了商业银行向用户发送营销短信应遵
守的相关义务，即必须事前征得用户同意或者请求，且一旦用户明确表示拒绝则商
业银行不得再行发送。

此外，营销短信的退订也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商业银行不应隐藏退订方式或给
用户退订设置障碍。而应该作为营销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以清晰、明显的方式告
知消费者，否则可能因侵犯消费者自主选择权而涉嫌违法。

银行营销短信是否侵权要看合同条款

山东元鼎律师事务所刘乔乔律师认为，银行给客户发送营销短信，判断银行的行为
是否属于侵权，首先要看双方之间是否有格式合同约定以及格式条款是否做出清晰
明确的定义。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
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
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比如银行在格式合同约定：‘甲方同意乙方可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方式向其发送
与XX银行卡/信用卡有关的信息’，且客户已签字确认。但是，由于银行未对‘有
关的信息’做出清晰、明确的定义，导致该条款存在不同的解释，客户可能会通常
理解为有关信息是指包括余额变动、消费提醒等交易信息，但也可理解为XX银行卡
/信用卡的营销信息。因此，银行如何避免因频发短信而涉诉，应首先对于一些较为
敏感的合同条款，向客户做出清晰、明确的界定，确保客户理解的一致性。”

另外，刘乔乔律师认为，如双方在格式合同有约定，且发送的短信与约定内容相符
，则不属侵权。如无约定或约定的格式条款不够明确清晰，依据发送短信的类型，
那么可能构成侵权，银行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或者行政责任。“此外，如果客户
先前同意商业银行向其发送商业性短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之后又明确表示拒绝
接收无果的，用户可保留相关证据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或起诉。”

信网记者 顾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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